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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承诺书

致：汝州职业技术学院

我公司参加本次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1 号宿舍楼物业服务

项目的竞谈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1、我公司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

响应单位：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期：2024 年 10 月 09 日



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

致：汝州职业技术学院

我公司参加本次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1 号宿舍楼物业服务

项目的竞谈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

响应单位：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期：2024 年 10 月 09 日

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

致：汝州职业技术学院

我公司参加本次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1 号宿舍楼物业服务

项目的竞谈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响应单位：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期：2024 年 10 月 09 日

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法记录

的承诺函

致：汝州职业技术学院

我公司参加本次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1 号宿舍楼物业服务

项目的竞谈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

法记录。

响应单位：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期：2024 年 10 月 09 日



附件 1.:汝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（采购人）:汝州职业技术学院

单位名称: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10482MA40X1AB0P

法定代表人:朱明阳

联系地址:汝州市朝阳东路与云禅大道交叉口向南 100 米路西建投大厦 11

楼

我单位自原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

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并且郑重承诺，

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

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河南城发环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:2024 年 10 月 0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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